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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365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0年3月26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1時。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會二樓會議室。 

參、出席委員：黃委員健弘、阮委員慶文、周委員傑民、楊委員傑、

傅委員秀連、廖委員建智、蘇委員聰祥、楊委員文彬、

黃委員羨喜、翁委員書敏。 

肆、請假委員：顏主任委員新章。 

伍、列席人員：湯召集人文章、游副總幹事燕玲、劉組長玉鳳、謝組

長雲詠、陳主任螢松。 

陸、主    席：蘇委員聰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何昭葦 

柒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捌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第364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上(364)次會議無討論提案。 

二、上級來文摘錄報告： 

來文單位 摘錄 處理情形 

中央選舉

委員會 

案係中選會函復高雄選委會副知本會，說

明擔任監察員年齡資格: 

(一) 投開票所監察員之制，旨在藉助體制

外人士參與監察工作，以避免投開票

所工作人員過於同質化致生緊密關係

之集體舞弊。是管理員與監察員乃分

由不同之推薦遴派來源，即此之故。 

(二) 公投案監察員之推薦遴派，立法院立

法委員認為授權由選舉機關自行遴派

本會業於110年

3月9日花選四

字第

1103450014號

函請本縣各鄉

(鎮、市)公所

於招募大專校

院學生擔任投

開票所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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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可，中選會乃修正投開票所監察員

推薦及服務規則增列第4條第9項之現

制。 

(三) 公職選罷法第59條第5項第3款明定大

專院校成年學生，始得為遴派對象，

鑒於民法滿18歲為成年之新規定於

112年1月1日才開始施行，是以大專

院校滿18歲之未成年學生如擔任監察

員，尚與上開選罷法規定不合。 

員時，管理員

應年滿18歲，

監察員應年滿

20歲以上者始

可擔任。 

三、工作報告: 

第一組： 

（一） 中選會辦理中之全國公民投票案件，處理情形說明如下： 

序

號 
主文 

提案之領

銜人 
辦理進度 

1 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

電？ 

黃士修 108年 1 2 月 13 

日經中選會委員會

議審議通過，並發

布第 17 案成立公

告。 

2 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

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

海域？（即北起觀音溪出海

口，南至新屋溪出海口之海

岸，及由上述海岸最低潮線往

外平行延伸五公里之海域） 

潘忠政 110年3月18日提出

連署人名冊，已函

請戶政機關於5月17

日前完成查對作

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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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進

口含有萊克多巴胺之乙型受體

素豬隻之肉品、內臟及其相關

產製品？ 

林為洲 110年3月9日提出連

署人名冊，已函請

戶政機關於5月8日

前完成。 

4 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

立後半年內，若 該期間內遇有

全國性選舉時，在符合公民投

票法規定之情形下，公民投票

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？ 

江啟臣 

 

110年3月9日提出連

署人名冊，已函請

戶政機關於5月8日

前完成。 

（二） 本會請各鄉鎮市公所協助招募 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

工作人員，截至 110年 3月 15日招募進度： 

工作人員 預定招募人數 達成率 

主任管理員 327 81% 

主任監察員 327 79% 

管理員 2768 58% 

監察員 654 12% 

第四組： 

    為加強「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」應注意事項、防疫配合措施及

反賄選宣導，本會結合花蓮縣衛生局於110年3月13日 (星期六)之

「2021愛戀花蓮在吉安」健走活動，辦理今年度選務及淨化選風宣導

案，於活動中懸掛相關看板及標語，並透過「模擬公民投票」桌遊之

方式，由現場民眾將印有○檢 ○驗 ○置 ○領 ○圈 ○投 之字樣物品，

依序放入投票現場示意圖中，以此方式加強民眾對於公民投票動線及

應注意事項加深印象。現場民眾參加踴躍，共計230人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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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討論提案： 

案  號：1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「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委員督導區分配表」草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會委員共 10 人（主任委員除外），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委員

督導區分配表調整，提請討論。 

二、 業務單位研擬甲、乙兩案供委員參考： 

甲案：維持「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」委員

督導區（如附件）及督導區委員不變動，增聘之翁委員

書敏與傅委員秀連共同督導花蓮市。 

乙案：以「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」委員督

導區劃分，花蓮市督導委員原1名，增列1名為2名，其餘

督導區名額不變動，各委員重新抽籤決定督導區。 

三、 督導項目：投票日投開票作業情形。 

四、 工作項目：投票日巡視督導區之投票情形及下午 3 點進駐本會

計票作業中心。 

五、 檢陳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委員督導區分

配表（如附件）供參。 

辦  法：提請討論通過後，函請各委員及各鄉鎮市公所知照。 

決  議：無異議通過甲案：維持「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

員選舉」委員督導區及督導區委員不變動，增聘之翁委員

書敏與傅委員秀連共同督導花蓮市。 

 

壹拾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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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壹、意見交流： 

․楊委員文彬：管理員是滿18歲就可以擔任，但監察員要滿20歲才可

以？ 

․游副總幹事燕玲：本次公投之監察員由本會遴派，依選罷法第59條

規定需為大專校院成年學生，依目前民法規定需

滿20歲始得遴派。 

․劉組長玉鳳：目前監察員招募進度緩慢，請委員們透過黨部等多方

管道協助招募，向公所報名登記。 

 

壹拾貳、散會時間：上午11時20分 


